
公告编号：2022-006 

1 

 

证券代码：837256        证券简称：兴光可可        主办券商：安信证券 

 

浙江启利兴光可可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2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2 年发

生金额 

（2021）年与关

联方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0 0 0 -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0 0 0 - 

委托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0 0 0 - 

接受关联人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0 0 0 - 

其他 

1、公司向东莞烽椿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提供合作

经营款，预计发生不超

过人民币 55.80万元。 

2、沈国林、刘建民、栗

娜、华缨、沈晓晓为公

司对外融资提供抵押或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预计

发生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300万元。 

35,558,000.00 32,058,000.00 1、东莞烽椿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当前业务运

营存在资金需求，计

划暂缓资金清偿并承

诺合作经营清偿时间

到 2022年； 

2、预计年度内股东及

关联方将视公司资金

需求增加为公司对外

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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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赖沛铭、沈国林、刘

建民向公司提供拆借资

金，预计发生金额不超

过 1200万元。 

该事项上年度实际发

生金额 2,110.00 万

元。 

3、预计年度内股东将

视公司资金需求增加

为公司提供流动资金

借款，该事项上年度

实际发生金额 1,040

万元。 

4、上述事项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不存在较大差异。  

合计 - 35,558,000.00 32,058,000.00 - 

 

 

（二） 基本情况 

1、东莞烽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系公司董事赖沛铭控制的企业，其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赖建新；住所为东莞市万江区金泰依时名表大楼。 

2、赖沛铭、沈国林、刘建民、沈晓晓系浙江启利兴光可可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栗娜系公司董事长沈国林配偶，华缨系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建民配偶,董事沈晓晓系董

事长沈国林之女。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2年 1月 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关于预计 2022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因非关联董事不足半数，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2年 1月 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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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司采用市场价格定价，定价方式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将在预计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范围内，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的需要，签署相关

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及业务开展。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业务完整

性和独立性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六、 备查文件目录 

《浙江启利兴光可可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浙江启利兴光可可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浙江启利兴光可可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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